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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申 訴 專 員 正 式 調 查 的 個 案 摘 要  

I . 轉 自 1 9 9 9年 第 四 季 的 個 案  

收發選票安排失當；沒有應候選人要求重新點算選票；以及延遲

回覆投訴人的書面查詢 

L/M(1549)in HD(R)1/125 - OMB1999/2829-2836  

 投訴人為恆安 的租置計劃業主。他們投訴在 1998年 8月 23

日 恆 安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會議上，房署的投票安排失當。投

訴人指房署未有查核業主的身分，致令一些並非業主的與會者獲

發選票及獲得投票權。由於選票沒有印上編號，投訴人懷疑假票

也一併點算了。 

 從房屋委員會(房委會)的角度來看，購 買單位者如辦妥轉讓手

續便是業主。估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會議會有較多業主出席，

以提高參與率及增強代表性。這點無疑與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對

「業主」的詮釋有所出入，因為根據該條例，「業主」必須已在

土地註冊處註冊。 

 署方用不同顏色的選票代表不分割份數的不同百分比，以期

簡化點票程序。為免披露投票者的身分，故選票並無印上編號。 

 在完成第三輪選舉的點票工作後，有一位落選者(其中一位投

訴人)要求重新點票。不過屋 職員當日並沒有應要求重新點票。

為此，投訴人於 1998年 9月 19日及 25日致函房署查詢，而署方

直至 1998年 10月 14日仍未回覆，投訴人對此不滿。 

 當該落選者要求重新點票時，有些投票人已就第四輪選舉進

行投票，另一些業主更已離場。署方與民政事務總署代表商議，

以及審慎考慮過當時的情況後，認為不適宜在當日重新點票，於

是將投票箱加封，並於 1998年 9月 3日重新點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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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訴專員在 2000年 4月發表的調查報告內所作的結論是，這個案有

部分理據成立。申訴專員建議房署應考慮： 

(1) 劃一選票的設計，以防有人未經許可複製選票；以及 

(2) 為屋 職員提供培訓，加強他們對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認識，

以應付這方面的問題。 

 署方已接納申訴專員的建議，並已採取下列改善措施： 

(1) 劃一選票的設計，以防有人未經許可進行複製或偽造選票。此

外，每張選票亦會蓋上印章，以分真偽。 

(2) 現正為有關屋 職員提供培訓及舉辦講座和經驗交流會，以助

他們在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會議上應付會遇到的問題。 

對錦豐苑維修服務的要求處理不當，致令業主向承建商索償受到延誤 

L/M(1570)in HD(R)1/125 - OMB1999/2691-2692  

 投訴人為錦豐苑一業主。他於 1997年 5月接收單位，其後向

管理公司報告樓宇有建築問題，管理公司需時 41天才完成維修工

作 。 投訴人聲稱，由於屋苑辦事處判斷欠公允，令他要等候超過

兩年時間才能獲承建商賠償。 

 投訴人於 1997年 6月向管理公司報告客廳天花板的批盪剝落

及鋁窗有污漬。雖然這兩個項目並沒有在入伙後遞交的建築問題

報告內列明，承建商仍修葺了該兩處地方。然而，投訴人聲稱維

修工作阻延了他的入伙日期，因此提出索償。經過長時間的商議

後，投訴人最後與承建商就賠償金額達成協議。 

 此外，投訴人亦投訴房署沒有理會其要求，只將其投訴信轉

交管理公司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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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訴人亦投訴房署延遲處理其窗台的外牆露出鋼筋一事。據

悉，承建商在確定投訴人何時有空後，便會安排進行維修工作。 

 申訴專員在 2000年 3月發表的調查報告內所作的結論是，這個案並

不成立。 

拒絕砵蘭街天台寮屋居民遷往葵涌/荃灣中轉房屋的安置要求，但

卻將有關中轉房屋預留給鑽石山寮屋居民 

L/M(1607)in HD(CR)1/125 - OMB1999/3357-3360  

 各投訴人為砵蘭街天台寮屋居民。屋宇署於 1999年 10月就

有關寮屋發出清拆令後，房屋署已安排受清拆影響人士遷往元朗

朗邊中轉房屋。 

 投訴人不滿意朗邊中轉房屋的環境和設施，例如消防設備差

劣、出現滲水問題及缺乏社區設施等。他們要求遷往葵涌/荃灣的

中轉房屋，但遭署方拒絕，因為葵涌/荃灣的中轉房屋已預留給鑽

石山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。投訴人指稱這個安排有欠公允。 

 各投訴人於 1999年 11月 1日去信房委會主席，但到 1999年

12月 7日仍未收到具體回覆，投訴人對此表示不滿。 

 事件中共有 6個家庭受是次清拆行動影響。其中有兩個名列

總輪候冊的家庭符合資格獲提前安置，並已接受入住租住公屋的

安排。此外，房署又按社會福利署的建議，以恩恤理由提升另兩

戶的安置資格，安排他們入住公屋，他們亦已接受有關安排。至

於其餘兩戶，亦已接受獲配石籬二 的中轉房屋單位。 

 申訴專員於 2000年 5月發表的調查結果草擬報告所作的結論

是，投訴個案有部分理據成立；申訴專員建議，房署應考慮改善

處理投訴個案的程序，以及發出指引，供有關人員遵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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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署已接納申訴專員的建議，就處理投訴的程序進行內部檢

討，並已擬定詳細指引，列明接獲投訴及其後的跟進工作的有關

程序，包括建立一個「按時跟進系統」，以便監察調查工作的進

度。 

I I . 本 季 接 獲 的 新 個 案  

富榮花園建築工程監管不足 

L/M(1557)in HD(CR)1/125 - OMB1999/2936 

 投訴人為富榮花園一業主，他發現其單位的牆壁及天花多處

出現裂縫，他指稱，房署對其負責範圍的建築工作監管不足。 

 投訴人指出，裂縫是在收樓一年後發現。發展商的註冊結構

工程師在調查報告中指出，由於鋼筋及混凝土材料經過一段長時

間後乾水收縮，以致出現裂縫，但這情況不會影響單位的結構安

全，而一般的裂縫修補工作已足以解決問題。投訴人不滿意報告

內容，拒絕發展商提出修補裂縫的安排，並要求更換單位。最後，

投訴人於 1999年 12月 17日把單位回售予房委會，而有關的修補

工作，已於 1999年 12月 23日全部完成。 

 申訴專員於 2000年 4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，投訴個案理據

不成立。 

出售天富苑居者有其屋單位時隱瞞有關建築質素的資料 

L/M(1632)、(1645) in HD(CR)1/125 - OMB2000/0025-0030, 

0061, 0066, 0081 & 0201, 1999/0289 & 2000/0456  

 各投訴人為天富苑的準業主，他們投訴房署在出售第二十一

期甲居者有其屋時，沒有公開天富苑 J座及 K座的沉降數字，指

房署沒有向他們提供全部事實的資料，旨在誘他們購買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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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建築小組委員會於 1999年 12月 23日通過把所有興建中公

營房屋的沉降數字公布前，當局並沒有規定房署要公開這方面的

資料的政策。此外，房署在出售天富苑時，並不認為該屋苑的樓

宇在結構安全上有任何問題。故此，房署在出售該屋苑前或出售

期間，並沒有公開有關的沉降數字。 

 由於樓宇結構並無問題，且地基加固工程會先妥當完成才把

樓宇正式移交買家，故天富苑 J座及 K座的買家(居者有其屋第二

十一期甲的買家)是不准撤銷買賣合約的。儘管如此，房署會對一

些有困難的買家採取體恤態度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撤銷合約的申請

而不沒收訂金。 

 詳細的個案報告已先後於 2000年 2月和 3月提交申訴專員，

現正等待調查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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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訴 小 組 委 員 會 所 接 獲 /處 理 個 案 的 摘 要  

( 2 0 0 0年 1月 1日 至 2 0 0 0年 3月 3 1日 ) 

 

投 訴 性 質  目 前 情 況  

1. 要求調遷 

(投訴於 2000年 1月 5日提出) 

檔號：L/M(127)in HA/COM/18/6 

 

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粉 嶺 )於

2000年 1月 19日給予具體答

覆：有關要求已獲批准。 

2. 要求延期居住 

(投訴於 2000年 2月 7日提出) 

檔號：L/M(128)in HA/COM/18/6 

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元 朗 )於

2000年 2月 22日給予具體答

覆：由於投訴人已就房署所發 

的遷出通知書提出上訴，個案

已 轉 介 予 房 屋 局 的 上 訴 委 員

會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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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首 長 級 人 員 處 理 的 投 訴  

( 2 0 0 0年 1月 1日 至 2 0 0 0年 3月 3 1日 ) 

 

 

投 訴 性 質  

作 出 具 體  

答 覆 的 人 員  

 

結 果  

一 租 戶 投 訴 東 頭 一 辦

事 處 接 待 顧 客 的 服 務 欠

佳。 

物業管理總監 署方已於 2000年 2月 3

日致函該租戶，就所引起

的不便之處道歉，並重申

該 的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會

向 其 屬 下 人 員 發 出 指

令，確保接待顧客的服務

不會受阻。 

一 名 沙 田 區 議 會 議 員 投

訴 房 署 沒 有 答 覆 其 有 關

錦 豐 苑 紙 皮 石 剝 落 的 查

詢。 

物業管理總經理 

(沙田及馬鞍山) 

有 關 的 書 面 查 詢 是 該 名

沙 田 區 議 員 及 一 名 立 法

會議員聯署提出的，而署

方 早 前 已 函 覆 該 名 立 法

會議員，並已於 2000年

3月 6日致函該沙田區議

員解釋有關情況。 

一 名 立 法 會 議 員 投 訴 清

拆 青 衣 北 部 的 船 廠 的 時

間太迫。 

編配及銷售總監 署方已於 2000年 2月 24

日 致 函 通 知 該 立 法 會 議

員，有關的清拆日期已延

至 2000年 6月 1日。 

一 名 立 法 會 議 員 投 訴 房

署 向 居 屋 第 二 十 一 期 乙

一 名 單 身 申 請 人 作 出 的

選樓安排。 

編配及銷售總監 署方已於 2000年 3月 10

日致函該立法會議員，解

釋有關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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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名 公 屋 申 請 人 投 訴 因

未 能 出 席 面 見 而 被 取 消

資格。 

編配及銷售總監 署方已於 2000年 2月 15

日函覆該投訴人，解釋取

消 其 申 請 是 按 現 行 慣 例

而進行，同時亦建議該申

請人提供證明文件，證明

在 房 署 發 出 約 見 函 件 期

間，他並不在港。 

一名公屋申請人投訴，學

生 資 助 辦 事 處 所 批 的 教

育 津 貼 被 計 算 在 入 息 之

內，以致她的申請因收入

超額而被取消。 

總房屋事務經理 

(申請) 

根據委員會文件(文件編

號：HOC 17/2000及 RHC 

20/2000)，各類須經過入

息 審 查 的 教 育 津 貼 不 應

作入息計，投訴人的申請

恢 復 有 效 ， 署 方 已 於

2000年 3月 9日致函投

訴人，交代有關情況。 

一 間 建 築 公 司 投 訴 其 公

司 名 稱 “ B+B 

Construction 

Co. Ltd.”被誤譯。 

發展總監 署方已於 2000年 1月 21

日函覆該投訴人，對所犯

錯誤致歉。 

 


